宾阳县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年度实施计划方案（送审稿）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35号）文件的要求，为做好我县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工作，结合全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方案。

一、基本情况

全县2026年计划实施项目324个，资金总额27465.22692万元。项目安排计划情况如下：

产业类项目共38个，资金总额13658.4878万元。其中经营性产业项目9个，特色以奖代补项目16个，2024年产业发展项目工程款10个，小额信贷贴息及其他产业发展项目3个。

基础设施类项目共218个，累计资金总额7680.8083万元。其中水利人饮工程项目2个，农村道路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16个。

就业类项目共48个，资金总额4086万元。用于实施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16个、县内务工补助项目16个、跨省就业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16个。

教育培训类项目共4个，资金总额625万元，用于实施全县雨露计划及技能培训等项目建设。

村庄规划编制（含修编）类项目共1个，资金总额300万元。

项目管理费共15个，资金总额1114.9308万元，主要统筹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资金管理相关的经费支出。

二、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产业示范园的经济条件，带动周边村加快发展产业，使脱贫户家庭经济实现增收，有效地防止返贫风险。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将提高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人民出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收入来源。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可使项目村和脱贫户直接受益，并辐射带动相邻区域发展。通过产业开发等项目实施，增强农户的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开展项目公示公告制度

各项目业主要参照《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桂扶领发〔2018〕20号）及南宁市乡村振兴和防止返贫致贫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宁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四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南乡防指办发〔2022〕31号）的文件要求，对衔接资金项目全面主动、真实及时，分级分类落实“四公开”制度。

（二）抓好项目资金拨付工作

为确保我县2025年各级衔接资金使用精准、项目安排精准，确保各批次资金分配高效、项目实施及时，各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做好工程量的实地核实、报账及审核等相关工作。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建设期限实施。对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衔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规范台账档案建设

县、镇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收集整理相关佐证材料，建成规范的台账，归档留存备查。

（四）项目实施期限

所实施项目计划于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

（五）调整说明

如2026年有批复调整入（出）库项目，根据本方案执行，以项目库调整批复文件和材料为准，不再另行制定调整项目年度实施方案。

附件：宾阳县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年度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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